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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3日
一、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1、2013年9月9日下午，在励学楼107室机动安全处对学院新分配来的员工进行安全教育。新员工除了在外进修的13名同志外，其余46人按时参加了培训。
这次培训主要是以加强校园消防安全，进一步增强师生安全意识为主要内容。首先放映了消防安全警示片，列举了全国范围内几起典型的火灾，分析了火灾原因，让大家深深体会到火灾的危险性。又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及6号楼女生宿舍发现火灾险情的案例，对新员工进行安全教育，让他们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树立安全隐患就在我身边的安全意识。并对新员工提出要求，注重上课及实训安全，教育学生爱护消防设施，杜绝学生因好奇乱动、乱挪灭火器。从校园的防火与逃生、宿舍违规电器的使用、逃生的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讲解过程中结合我院消防管理的实际情况就一些问题与大家展开讨论，培训现场氛围活跃，培训人员积极参与讨论发言。通过培训，达到了对新员工消防安全教育的目的，增强了新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并对本身所处环境的安全要求和自身所需逃生技能有了深刻的认识。
2、2013年9月23日下午6：30在学院大报告厅举办了防火知识讲座，由自治区宜玖防火知识宣传中心丁飞教官主讲，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参加（出差人员除外）。

二、积极做好“三节”期间安全检查、咨询服务工作

1、迎接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劳动部、自治区教育厅等对全国高校安全检查

学院专门成立学院安全检查领导小组，组长和各成员要按照学院HSE工作的分工，立足本岗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折不扣地做好本职工作，同时要着力发挥监督作用。8月26日，顺利通过检查。
2、在全院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咨询活动
1）在全院范围内通过电子屏幕、广播、横幅等形式大力进行“中秋、国庆、古尔邦节期间安全生产检查”的宣传力度，营造浓郁的安全生产氛围。
2）机动安全处科室三人走访各系、部处、所、中心、图书馆等单位，为各单位提供安全生产咨询服务。通过走访，告知我院教职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应该注意并做到的基本事项，进一步推广了安全管理理念，加强教职员工的安全意识，并记录、汇总基层单位反馈的意见，加强自身管理水平。
    3）机动安全处在网络上下载校园安全事故案例，并整理上传到校园主页HSE管理学习园地中，供各系、部处、所、中心、图书馆等单位参考学习，提高学院师生的安全意识。
3、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
组织各系部开展2013年下半年消防应急演练。要求演练要贴近实际，重点检验应急预案是否符合实际、预案程序是否合理科学、应急资源和手段是否完备，特别是要重视演练的评价和总结过程，及时修订完善预案和强化各级人员应急意识。
2013年下半年，石油化学工程系、经济管理系、石油工程系、电子与电气工程系、机械工程系、信息工程系、汽车工程系等单位相继进行各种形式的应急疏散演练，从而增强了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提高了师生员工遇到危机情况下正确逃生的本领。
4、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杜绝消防安全隐患
1）2013年9月，机动安全处针对学院教学楼、公寓楼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维护整改。（1）对全院各单位180余个消防栓水龙带是否扎紧，内扣卡簧是否松开，卡扣、水枪是否完好进行检查，并当场进行维修。（2）对学院应急灯挨个进行测试，调整照射方向，对16台已损坏的及时给与了更换。 (3)安全通道指示牌损坏8个，现已更换完毕。(4)在检查中，发现2号教学楼1楼东面消防栓玻璃门损坏、2310教室旁边消防栓玻璃门损坏、1308教室旁边消防栓玻璃门损坏.已更换。
2）2013年10月，机动安全处对全院进行专项消防安全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通报并整改：（1）宿舍公寓楼、教学楼室内消火栓水压太小。（2）三号学生公寓楼应急疏散图被穿衣镜遮挡。（3）学生公寓楼普遍发现学生带电空插现象。（4）5号学生公寓322-324宿舍之间一个安全指示牌损坏。（5）学生公寓值班人员隐患记录不规范，巡检记录上只有发现隐患记录，没有相应的整改记录。（6）4号教学楼地下运动场一个应急灯损坏。

三、及时发放高温费、小劳保，确保员工福利待遇

1、根据新疆克拉玛依市财政局，克拉玛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克财发〔2012〕230号的文件精神，及时对学院员工发放了2013年防暑降温费。防暑降温费为两档标准，高温岗位：1250元/年，非高温岗位：750元/年。本次发放范围人数为449人，总金额为346750元。其中高温岗位20人，计25000元。非高温岗429人，计321750元。

2、根据新疆克拉玛依市发放小劳保的有关文件精神，对学院在职员工发放2013年小劳保，本次发放范围人数为479人，总金额为462500元。其中半年在岗人员33人，共计小劳保费16500元：全年在岗人员446人，共计小劳保费446000元。

3、根据新疆克拉玛依市政府的有关要求，对气温超过33度的工作日将每天给与8元清凉饮料费。机动安全处查看天气预报，积极落实。

四、加强学院公车管理，杜绝隐患发生

2013年8月5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光明路一公交车发生火灾，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加之第三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各级各类学校开学在即。为进一步做好当前消防安全工作，维护学院火灾形势持续稳定，根据新疆自治区教育厅新教传【2013】255号《关于开展交通工具安全检查进一步加强校园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精神，机动安全处下发通知，积极落实。
1、要求学院总务处汽车管理服务中心加强对学院公车电路、油路、气路的安全检查，定期做好维护保养，配齐灭火器、安全锤等消防器材，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示，严格遵守车辆报废年限有关规定。

2、学院各部门加强对司乘人员及私家车主的消防安全培训，掌握“四会”：会排除车辆火灾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乘车人员疏散。组织开展下半年的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3、机动安全处加大对学院教学楼、学生公寓楼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检查，规范消防安全标识设置位置，保证能够正常使用。整治锁闭安全出口等违法行为，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4、要求学院各部门开学后积极开展消防安全自检自查工作。对本单位重点部位进行集中整治和排查，对发现的火灾隐患和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切实将隐患消除在火灾发生之前。

